
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獎勵輔導辦法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工程企字第○九二○○五二四七三○號令發布

第  一  條    本辦法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（以

下簡稱本條例）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  二  條    主管機關為獎勵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，應定

期公告辦理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評選。

第  三  條   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得被

評選為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：

一、最近三年內有具體優良事蹟者。

二、領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財團法人登記

證達三年以上，且最近三年內未因違反

法令，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處分者。

三、領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或本條例

施行前已依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領得

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而未逾本條例第三

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換領期限者。

第  四  條    前條第一款所稱具體優良事蹟，指下列情



形之一：

一、對於工程技術事項，有重要研發成果。

二、辦理工程技術服務，有重大成效。

三、適時制止或減少重大災害之發生或防止

重大災害之擴大。

四、參與政府機構之公共政策規範制定，或

對於災害緊急應變措施或協助救災工作，

有重要貢獻。

五 、其他有關提升工程技術之具體績優事蹟

 

第  五  條    具備第三條條件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，得

於每年主管機關公告評選截止日期前，經由下

列單位向主管機關推薦申請績優工程技術顧問

公司評選：

一、全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。

二、地方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。

三、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。

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單位。

各技師公會得建議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



評選名單，經由前項各推薦單位，向主管機關

推薦申請。

第  六  條    主管機關為辦理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評

選，得成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評選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評選委員會），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

待處理事項時解散。

前項評選行政作業，由主管機關或主管機

關委託之執行單位辦理。

第  七  條    評選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，其中

一人為召集人，由主管機關指派高級主管人員

兼任；其餘委員由主管機關就相關機關、專家、

學者及主管機關有關主管人員聘（派）兼之。

前項委員之組成，機關代表不得逾委員總

數二分之一。

第一項委員均為無給職。但非由主管機關人

員擔任者，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。

第  八  條    評選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，並為主席；

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，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

或由出席委員過半數推舉擔任之。

評選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



上出席，始得開會；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

數之同意行之；可否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。

第  九  條    評選委員會委員應公正執行任務，相關評

選迴避原則，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

三十三條之規定。

第  十  條    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評選，依參選公

司所置執業技師人數，分下列三級辦理：

一、第一級：執業技師達二十人以上者。

二、第二級：執業技師達三人以上，未達二

十人者。

三、第三級：執業技師未達三人者。

第 十一 條    評選委員會辦理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評

選之程序如下：

一、初選：審查參選公司檢送之文件及資料，

依各分級指派委員三人至五人分組審查，

並由評選委員會依各分級提名八家以內

之入圍名單。 

二、決選：依前款入圍名單逐案審查，決選

當選名單，並公告之。

前項初選及決選，必要時得邀請推薦單位

或參選公司列席說明，並得進行實地查核。

第一項第二款績優當選名額每年最高以十

家為限，並按下列分級分配獲獎名額：

一、第一級：二家以內。

二、第二級：三家以內。

三、第三級：五家以內。

第 十二 條    經評選委員會決選為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



司者，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予以獎勵，並登

載於主管機關網站：

一、頒發獎狀、獎牌或獎章。

二、公開表揚。

三、一年內參與政府採購技術服務案件，主

辦機關得視採購案件特性，於招標文件

中載明其應繳納之押標金、履約保證金、

保固保證金，得以減收，減收額度以不

逾原定應繳總額之百分之五十為限。

前項第三款之獎勵期限，自評選結果公告

日起一年內有效。

第 十三 條    經評選為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，其有因

違反法令，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

分確定者，由主管機關公告註銷資格。

前項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，以不實文件

或資料參選者，除公告註銷資格外，不得再參

加評選。

第 十四 條    經評選為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者，不得

再以同一事蹟提出推薦申請。

第 十五 條    績優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評選申請作業方式

及書件格式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參選公司檢送之文件、資料不合規定，經通

知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，不予

受理。



第 十六 條   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派員檢查業

務，得視實際狀況對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予以協助

必要時得協調相關機關辦理。

前項業務檢查，發現工程顧問公司有違反

本條例情形或業務有嚴重缺失，主管機關得予

以加強輔導，並得視實際狀況自行或委託相關

機關、民間團體辦理輔導訓練、講習課程。

第 十七 條    主管機關為健全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，

提高工程技術服務品質，得採取下列輔導措施：

一、建置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資訊系統。

二、建置相關工程技術資料庫。

三、輔導辦理相關專業研習。

四、輔導研究發展及技術交流事項。

五、其他輔導事項。

前項輔導措施，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協

調相關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。

第 十八 條    主管機關為輔導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發展，

應建立政府委託技術服務案件資訊，以供工程

技術顧問公司查詢最新商機資訊。

第 十九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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